
九 龍 城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26/13 號  

(供 2013 年 3 月 14 日 第 8 次 會 議 參 考 ) 

 

（ 資 料 文 件 ）  

九 龍 城 區 議 會 轄 下  

社 區 建 設 及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第 八 次 會 議  

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

 

主 旨  

本 文 件 旨 在 概 述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轄 下 社 區 建 設 及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

在 2013 年 2 月 21 日 第 八 次 會 議 所 討 論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 

要 求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提 高 資 產 限 額  

2.    委 員 要 求 提 高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的 資 產 限 額 ， 以 盡 早 協 助 未 能 受 惠

的 貧 困 長 者 ， 紓 緩 他 們 的 經 濟 壓 力 。  

3.     社 會 福 利 署 回 應 指 ， 「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」 旨 在 扶 貧 ， 在 作 為 最 後

安 全 網 的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和 非 為 扶 貧 而 設 的 高 齡 津 貼 之 間，提 供 一 層

新 的 經 濟 支 援，因 此 受 惠 人 的 入 息 及 資 產 須 沒 有 超 過 規 定 的 限 額，才 符

合 資 格 申 領 。「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」是 相 等 於 約 兩 倍 的 高 齡 津 貼 金 額 ， 繼 續

沿 用 現 行 65 至 69 歲 長 者 申 領 高 齡 津 貼 的 入 息 和 資 產 限 額 是 適 度 寬 鬆 的

安 排。「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」的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會 根 據 既 定 機 制 每 年 按 社 會

保 障 援 助 物 價 指 數 作 出 調 整，而 非 一 成 不 變。署 方 將 繼 續 密 切 留 意 該 指

數 數 據 的 變 動 ， 然 後 按 既 定 機 制 調 整 有 關 限 額 。  

申 請 九 龍 城 區 議 會 撥 款  

4.     委 員 會 建 議 修 訂 財 務 工 作 小 組 的 撥 款 建 議 ， 相 關 互 助 委 員 會 、

業 主 立 案 法 團、志 願 機 構 及 社 區 團 體 的 第 一 輪 社 區 參 與 計 劃 的 撥 款 額 將

再 作 調 整 ， 會 後 將 以 傳 閱 文 件 方 式 經 委 員 通 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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